
郑 海 云 ( 身 份 证 号 ：
130703197407132119)：

本 院 受 理 郑 宝 林 、刘
志生、姜玉刚、于树民、蔡
发祥、岳文申请执行郑海
云民间借贷纠纷六案，现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
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执行
通 知 书（内 容 为 限 你 3 日
内 给 付 郑 宝 林 执 行 款
1.374 万元；给付刘志生执
行款 6.305 万元；给付姜玉
刚 12.372 万 元 ；给 付 于 树
民 2.522 万元；给付蔡发祥
2.36 万元；给付岳文 5.3869
万元。给付上述给付内容
不含至实际给付日的迟延
履行金和执行费）、被执行
人权利义务告知书，报告
财产令、廉政监督卡、司法
公 开 告 知 书 。 逾 期 不 履
行，本院将依法对已诉讼
保全的被执行人郑海云所
有的座落在张家口经济开
发区沈家屯镇张家坊所有
的五间正房及院落进行评
估拍卖强制执行。自本公
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
民法院

牛志国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蕾蕾

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5）张开民初字第 23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张家
口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
民法院

辛志平：
本院受理原告刘世儒

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
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
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三 日 上 午 9 时（遇 节 假 日
顺延）在本院城镇法庭公
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辛志平：
本院受理原告孙美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
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三 日 上 午 9 时（遇 节 假 日
顺延）在本院城镇法庭公
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金运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财诉

你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 15 日 内 答 辩 期 满 后 的
第 3 日 9 时（遇 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狮子沟法庭公
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

孙清德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淑英

诉你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
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 后 的 15 日 和 15 日 内 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
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城镇法庭公开开庭
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判决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辛环：
本院受理原告苏江诉

你与郭建华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、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、
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告知书、法院廉洁办
案监督卡及开庭传票。自
公告之日起，经 60 日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
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。 并 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
9 时 30 分（遇 法 定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第五审判庭（南
留庄法庭）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蔚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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